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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支配收入   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

出和储蓄的总和 , 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

收入。既包括现金收入 , 也包括实物收入。

按照收入的来源 , 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 , 分别

为 : 工资性收入、经营净收入、财产净收入

和转移净收入。

工资性收入   指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

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各种福利 , 包括受雇

于单位或个人、从事各种自由职业、兼职和

零星劳动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福利。

经营净收入   指住户或住户成员从事生

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 , 是全部经营收

入中扣除经营费用、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和

生产税之后得到的净收入。计算公式为 :

经营净收入 = 经营收入 - 经营费用 - 生

产性固定资产折旧 - 生产税

财产净收入   指住户或住户成员将其所

拥有的金融资产、住房等非金融资产和自然

资源交由其他机构单位、住户或个人支配而

获得的回报并扣除相关的费用之后得到的净

收入。财产净收入包括利息净收入、红利收

入、储蓄性保险净收益、转让承包土地经营

权租金净收入、出租房屋净收入、出租其他

资产净收入和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等。财产

净收入不包括转让资产所有权的溢价所得。

转移净收入计算公式为 :

转移净收入 = 转移性收入 - 转移性支出

转移性收入   指国家、单位、社会团体

对住户的各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和住户之间的

经常性收入转移。包括养老金或退休金、社

会救济和补助、政策性生产补贴、政策性生

活补贴、救灾款、经常性捐赠和赔偿、报销

医疗费、住户之间的赡养收入 , 本住户非常

住成员寄回带回的收入等。转移性收入不包

括住户之间的实物馈赠。

转移性支出   指调查户对国家、单位、

住户或个人的经常性或义务性转移支付。包

括缴纳的税款、各项社会保障支出、赡养支

出、经常性捐赠和赔偿支出以及其他经常转

移支出等。消费支出是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

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 , 既包括现金

消费支出 , 也包括实物消费支出。消费支出

可划分为食品烟酒、衣着、居住、生活用品

及服务、交通通信、教育文化娱乐、医疗保

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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